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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E_8B_E6_8E_A2_E8_c36_53067.htm 2000年8月的一天，被

告人边某伙同路甲，路乙，李某谎称王某在工程承包中得罪

了宋某，宋某要找人对其报复，并称对方需要8000元钱，他

们可以出面“摆平”此事，王某在感到害怕的情况下，

将8000元钱交给路甲，边某等四人将钱瓜分。对于本案，有

两种处理意见。一种认为就对被告人边某以敲诈勒索罪论处

。一种认为应对被告人边某以诈骗罪论处。敲诈勒索罪与诈

骗罪在犯罪构成特征方面有相同之处，二罪的犯罪主体都是

一般主体，犯罪主观方面都是直接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二罪根本区别在于犯罪客体与犯罪客观方面的不同，在

犯罪客观方面，敲诈勒索罪表现为以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向

公私财物的所有人或持在人强索财物的行为，而诈骗罪客观

方面表现为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骗取钱财的

行为。在犯罪客体上，敲诈勒索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公

私财产所有权和公民人身权利；诈骗罪侵犯的是单一客体，

即公私财产所有权以上述区别为基础，可对本案作如下分析

：在客观方面，被告人边某及其同伙为达到其非法占有王某

财物的目的，虚构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宋某要对其报复的

事实，使王某陷入错误的认识，从而交付钱财。这种客观方

面的表现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特征。固然，如主张敲诈勒

索罪的观点所认为的，被害人王某心里确实感到受到了强制

，在这种情况下，才决定交钱化“灾”，但是，王某对宋某

的报复感到恐惧，心理受到强制以致为摆平“矛盾”而交付



钱财，是以王某的错误认识为前提的。被告人设置骗局的直

接目的正是要使受骗者陷入错误认识。统观被告边某及其同

伙的行为，都是以骗作为前提，作为主要手段，骗的特征贯

穿行为始终并统领全部行为。一般典型的敲诈勒索罪，是行

为人自己对受害人将来或当场实施威胁或要挟，而本案是被

告人及其同伙假借“他人”对受害人实施报复为名对被害人

实施威胁，这种威胁离不开其所设的骗局，离不开被害人的

主观错误认识。此种情形与在社会上制造、散布迷信谣言，

引起他人恐惧，乘机以帮助驱鬼消灾为名骗取群众财物的行

为相类似，在司法实践中，是不能认定为敲诈勒索罪的。从

犯罪的客体来看，被告人边某的虚假言论行为只侵犯了单一

客体即王某的财产所有权，并没有侵犯其人身权利。因为虚

假言论本身并不会在客观上对王某人身权益形成威胁。本案

中，让王某感到受到威胁的是虚构中我宋某的报复行为，被

告人边某没有宋某的授意，自己也没有表示如王某不交出钱

财则代宋某实施对王某的报复 行为，所以，被告人边某没有

也不会侵犯王某的人身权益。综上，本案被告人边某的行为

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特征，应以诈骗罪论处。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